
增 值 税 留 抵 退 税 相 关 政 策 解 析 与 应 用



一、财税管理理念转变是获取国家红利的关键

• 1、根除传统财税管理存在的诟病与树立正确的涉税思维

§ （1）税务规划就是老板工程

§ （2）争取精准纳税，反对合理避税

§ （3）落地执行是王道，审慎规划是前提

§ （4）杜绝习惯陷阱

§ （5）重视税务顾问

§ （6）定期风险测试

§ （7）树立流程思维



2、厘清与协调业财税逻辑关系

• （1）业财税关系---财务角色是什么？

• （2）三者关系的协调？

• （3）合同、业务、税收的关系？

• 法律关系的三要素：主体、客体和内容



• 世上只有两件事不可避免，死亡和纳税。

•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 马斯格雷夫---
他告诉政策制定者说，政府要征税，可以在资金的流动中，即流转税
；或者在流入口，即所得税；或者在流出口，即支出税；甚至，静止
的资本也可以收税，即财产税。 

• 人们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动以降低税负，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可以
这样做，不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纳税人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
担国家税收。

•                  ——美国大法官 汉斯 1947

• 作为公民，你有义务纳税，同时你也必须了解你作为纳税人的权利。

• ——唐纳德·C·亚历山大

3、财税前瞻性意识塑造



4、日常工作重点之财税契约体系建设

Ø   公司重要税种风险的定位
Ø   用好用足税收优惠政策
Ø   根除业务流程隐含的潜在风险
Ø   重构税务风险管理体系
Ø   设立税务管理负责人
Ø   聘请专门税务顾问
Ø   定期进行纳税健康检查
Ø   不要接纳挂靠部门和人员
Ø   提高涉税人员的业务素质
Ø   建立企税沟通渠道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4号)    2022-3-21

• 一、加大小微企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

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下同)，并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二、增值税留抵退税相关政策解析及应用
（一）政策解析与实操



• (一)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以自2022年4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在2022年12月31日前，退税条件按照本公

告第三条规定执行。

• (二)符合条件的微型企业，可以自2022年4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可以自2022

年5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①确定划型标准行业--②计算划型指标数额--③判断划型结果

• 先进制造业的划型标准



• 二、加大“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下称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
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
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下同)，并一次性退还制造业等行业企
业存量留抵税额。

• 提示：所指的行业是列举式。制造业中没有小微标准的限制，只要属于以上行
业，均可申请按月退还增量和一次性退还存量---《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T+4754-2017)（按第1号修改单修订）》和《<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
>（按第1号修改单修订）》



• (一)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可以自2022年4月纳税申报期起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 (二)[部分修订]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中型企业，可以自2022年7月

（ 2022年5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7号）纳税申报期

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

行业大型企业，可以自2022年10月（ 2022年6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 三、适用本公告政策的纳税人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 (一)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者B级;

• (二)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骗取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情形;

• (三)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 (四)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 XX留抵退税微型企业，2021年4月公布的2020年度信用等级为B级

• 2019年3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为10万元

• 2022年3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为20万元

• 2022年4月10日提交留抵退税申请，进项构成比例为100%，可同时申请退
还增量留抵税额和存量留抵税额？

• 4月14日收到留抵退税20万元

• 4月25日公布2021年纳税信用等级降为C级



• 1、是否符合申请留抵退税的四个条件

• 2、确定企业规模

• 14号公告第六条规定：“本公告所称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和《金

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银发〔2015〕309号)中的营业收入指标、

资产总额指标确定。”



• 3、是否为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 提示：行业种类的划分需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同时，还需要满足主营业

务的增值税销售额占比。

• 14号公告第七条：“本公告所称制造业等行业企业，是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中“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

超过50%的纳税人。”



• 4、测算退税金额及申请时间

• 税务机关受理公司的留抵退税申请的三大审核结果:



• 四、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区分以下情形确定：

• (一)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

抵税额与2019年3月31日相比新增加的留抵税额。

• (二)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

抵税额。

• 问题：“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应如何理解？



• 五、本公告所称存量留抵税额，区分以下情形确定：

• (一)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大于或等

于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的，存量留抵税额为2019年3月31日期

末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小于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的，

存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 (二)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存量留抵税额为零。



项目/情形 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 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

增量留抵税额 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2019年3月31日相比新增加的留抵税额 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存量留抵税额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孰小 为零



• 八、适用本公告政策的纳税人，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100%

• 允许退还的存量留抵税额=存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100%

• 进项构成比例，为2019年4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含带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字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

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 九、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

的，应先办理免抵退税。免抵退税办理完毕后，仍符合本公告规定条

件的，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可以在同一申报期内）;适用免退税

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 十、纳税人自2019年4月1日起已取得留抵退税款的，不得再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先征后返(退)政策。纳税人可以在2022年10月31日前一次性（次数？）将已取得的留

抵退税款全部缴回后，按规定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 纳税人自2019年4月1日起已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可以在2022

年10月31日前一次性（次数？）将已退还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税款全部

缴回后，按规定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 XX留抵退税小型企业，2019年3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为200

万元，2022年4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为350万元，符合14号公

告第三条规定的4个留抵退税条件，进项构成比例为100%

• 2022年5月6日取得增量留抵退税(350-200)×100%×100%=150万元。

2022年6月10日办理2022年5月(税款所属期)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

时，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第22栏“上期留抵税额退税”填写“150万元”。





• 2022年7月发现前期留抵退税政策适用有误，在2022年8月3日缴回留

抵退税款150万元，在2022年8月10日办理2022年7月(税款所属期)的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时，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

)(本期进项税额明细)》第22栏“上期留抵税额退税”填写“-150万元

”，将已缴回的150万元留抵退税款调增期末留抵税额，并用于当期

或以后期间继续抵扣。





• 十一、纳税人可以选择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留抵退税，也可以选择结转
下期继续抵扣。纳税人应在纳税申报期内，完成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
申请留抵退税。2022年4月至6月的留抵退税申请时间，延长至每月最后
一个工作日。

• 纳税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同时申请增量留抵退税和存量留抵退税。同时
符合本公告第一条和第二条相关留抵退税政策的纳税人，可任意选择申
请适用上述留抵退税政策。



• 十二、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应相应调减当期留抵税额。

• 如果发现纳税人存在留抵退税政策适用有误的情形，纳税人应在下个纳税申报

期结束前缴回相关留抵退税款。

• 以虚增进项、虚假申报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留抵退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

其骗取的退税款，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牵扯增值税留抵退税票据的管控

• （1）商品采购环节事前、事中与事后的涉税风险管控



• （2）取得异常凭证的处理

牵扯增值税留抵退税票据的管控



• （3）把握好纳税“遵从”与税收优惠的关系

牵扯增值税留抵退税票据的管控



• 十三、适用本公告规定留抵退税政策的纳税人办理留抵退税的税收管理事

项，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 十四、除上述纳税人以外的其他纳税人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规定，继

续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执行，其中，第八条第三款

关于“进项构成比例”的相关规定，按照本公告第八条规定执行。



• 十五、各级财政和税务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留抵退税工作，摸清底数、

周密筹划、加强宣传、密切协作、统筹推进，并分别于2022年4月30

日、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前，在纳税人自愿申请的基础上，

集中退还微型、小型、中型、大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税务部门结合

纳税人留抵退税申请情况，规范高效便捷地为纳税人办理留抵退税。



• 十六、本公告自2022年4月1日施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

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

告2019年第84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增

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号)第六条、《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5号)同时废止。







增值税留抵退税的选择权

• 根据第14号公告与第4号公告规定，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应在规定的留

抵退税申请期内，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

税服务厅提交《退(抵)税申请表》，其适用留抵退税的情形可按不同

方式选择。



（二）增值税留抵退税涉税风险

• 1、虚列进项

• 2、少计收入

• 3、关联企业

• 4、进项转出

• 5、优惠政策叠加套取多重退税



（三）增值税留抵退税稽查力度何在

• 福建省税务局稽查局根据税收大数据分析线索，组织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
处了福州市大师兄服饰有限公司骗取增值税留抵退税案件。

• 经查，该公司通过隐匿销售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共计偷税75.35万元、
骗取留抵退税23.28万元。福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追缴该企业偷税税款75.35万
元，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相关规定，拟处1倍罚款并加收滞纳金;追缴骗取的留抵退税款23.28万元，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
拟处1倍罚款。

• 福建省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发挥大数据作用，建立健全案件
快查联查工作机制，对骗取留抵退税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对非主观故意违
规取得留抵退税的企业，约谈提醒，促其整改；对恶意造假骗取留抵退税的企业，
依法从严查办，按规定将其纳税信用直接降为D级，采取限制发票领用、提高检
查频次等措施，同时依法对其近3年各项税收缴纳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延伸检
查其上下游企业。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 四川省宜宾市税务部门牢固树立“早退、快退，退准、退稳”的意识，切实加

快退税办理进度，助力市场主体充分享受政策红利。同时，加强税收大数据分

析和风险防控，依法严厉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行为。

• 根据税收大数据分析线索，宜宾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处了宜宾永乐古窖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骗取增值税留抵退税案件。经查，该公司通过关联交易隐匿销售

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手段，减少销项税额，骗取留抵退税41.96万元。

税务稽查部门已依法追缴该企业骗取的留抵退税款，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拟处1倍罚款。



（四）近期留抵退税案件中纳税人常见问题

• 一是企业划型

• 二是隐匿销售收入减少销项税额



• 三是虚开发票

• 四是进项税额



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


